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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 
認知與實踐跨國比較

鄭伊倩 張明麗＊ 胡家珮 高碩亨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與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與實踐的表

現及差異。首先訪談 2位臺灣教保服務人員，根據訪談結果與相關文獻，初擬問卷 24題，

接著請 2 位臺灣、4 位馬來西亞學術與實務工作者進行專家審核以建立效度。隨後對 51
位臺灣與 53 位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進行預試，以項目分析、雙變數相關分析、信度

分析、因素分析進行刪題，以 Cronbach α 進行信度考驗，形成 24 題正式問卷，之後對

471 位臺灣與 353 位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進行正式施測。研究結果發現：兩國教保服

務人員，在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與實踐存在差異；且臺灣的認知與實踐皆優於馬

來西亞。根據研究結果，事後訪談 4 位教保服務人員，補充造成該結果的原因。本研究

提出相關建議，供教育行政單位與未來相關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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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n Taiwan and Malaysia Preschool 
Educators in Preventing Children’s Sexual Abus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Yz-Qian Tay　Ming-Li Chang*　Jia-Pei Hu 　Shuo-Heng Gao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erformanc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Malaysian preschool 
educators in their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ild sexual abuse, especially for 
preschoolers. We initially interviewed two Taiwanese preschool educators. Based on the interview result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a preliminary 24-item questionnaire was drafted, and then two Taiwanese and 
four Malaysian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expert validity. A preliminary 
test was conducted on 51 Taiwanese and 53 Malaysian preschool educators. Through an item analysis,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some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were deleted. A formal 24-item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using Cronbach’s alpha tests for further 
reliability verification. Subsequently, a formal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71 Taiwanese and 353 
Malaysian preschool educa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preschool educators in both countries 
show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cogni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garding 
child sexual abuse. In addition, Taiwanese preschool educators demonstrated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ir Malaysian counterparts in both cognition and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r 
preschool educators were interviewed afterward to add to the reasons of such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preventing children’s sexual abuse were offered in terms of subjects,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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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臺灣，曾經被視為「家醜不可外揚」

的兒童虐待話題，於廿一世紀邁入第二十

個年頭，已受到如「家庭暴力防治法」

（202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以下簡稱兒少法）（2021）、「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2018），以及「性別

平等教育法」（2018）等法規，與教育、社會

福利、警政機構的重視。為預防兒童虐待，

張裕榮（2019）發現造成兒童虐待的原因，

以施虐者缺乏親職教育知識者最多，情緒

不穩定者次之。至於兒少受虐的類型，分為

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以及疏忽等

四種形式；其中，兒童性虐待是社會較為禁

忌，且違反法律的議題（梁昭鉉，2020）。衛

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a）將原先兒少

身心虐待的四種類型，正名為身心不當對

待，並分為：身體不當對待、精神不當對待、

性不當對待，以及疏忽，以「性不當對待」

一詞，囊括原先性虐待之範疇。此外，綜觀

兒少性不當對待事件，與其他形式不當對

待行為相比，較不易被覺察，更遑論進一

步通報，使受害者獲得應有的保護。同時，

Warraitch、Amin 與 Rashid（2021）發現

全球約 7 至 19% 的兒童，飽受性不當對待

的威脅。由上可知，儘管各方領域竭力預防

性不當對待發生，卻依然出現在社會的角

落，因此，有必要再探究其防範的內容與

內涵。

性不當對待是性方面的傷害，且性騷

擾、性剝削、性侵害都屬於性不當對待的範

疇（Mathews & Collin-Vézina, 2019）。

臺灣有關性不當對待的相關文獻，較著重

保護受害者與診療加害者的策略，對於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相關內容仍付之闕如（蘇

文 祥，2018）。Tejada 與 Linder（2020）分

析 EBSCO 及 google 學 術 資 料 庫中，自

1987 至 2017 年間，與兒童性不當對待相關

之英語期刊發現：在兒童性不當對待的研

究，極少重視學齡前階段；性不當對待對學

齡前的受害兒童，可能造成睡眠困難、解離

性疾病、情緒調節障礙，以及不安全的依附

關係。有鑒於此，若在幼兒階段開始，培養

性不當對待防治之意識，相信能避免許多

不必要的傷害。此外，幼兒園是多數幼兒接

受教育的啟蒙期，應學會保護自己的身體，

並釐清身體接觸的界線。預防兒童性不當

對待不僅需探究單一事件，更需找到系統性

的根本原因，方能降低兒童性不當對待發生

（徐思寧、陳潔晧，2020）。

同時，我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以下簡稱課綱），並無性不當對待防治直

接相關的內容，而是在社會領域中，強調「培

養幼兒自我保護」、「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

體自主權」等內涵，引導幼兒保護自己的身

體（教育部，2016）。馬來西亞學前教育課程

與評價標準（以下簡稱評價標準），主要為

體健與美育領域，體健當中的健康護理，強

調幼兒應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有關個人衛生、

自身安全與均衡飲食的意識（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7）。因此，從教

育的角度觀之，教保服務人員為幼兒性不當

對待防治的第一線，有必要探究此議題認知

與實踐的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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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者 1 來自馬來西 亞，因教育 部

（2021）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來臺修讀大

學。受到兩國文化的洗禮與衝擊，希冀透

由跨國文化的薰陶，以創造新的教育思維。

再者，該政策人數又以馬來西亞占大宗，自

2015 至 2020 年間，來臺人數從 13,964 增

至 17,079人不等。而 109 學年度，就讀幼教

相關科系的馬來西亞人，包含華僑共 157人
（教育部統計處，2021a、2021b），人數亦為

所有國外學生就讀幼教相關科系之冠，多數

馬來西亞學生畢業歸國後，便投入教保服務

工作，對幼教的影響不容小覷。有鑑於此，

本研究欲比較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

不當對待防治議題的認知與實踐。

儘管臺灣兒少法（2021）、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2018）；馬來西亞刑法

（Penal code）（2018）、兒童法（Child act） 
（2017）等相關法規不斷更新，幼兒遭受性

不當對待的悲劇仍層出不窮。根據衛生福利

部保護服務司（2021a）1 至 6 月的統計，臺

灣兒少遭遇性不當對待人次為男生 363人，
女生 1,543人。同時，Indramalar（2019）指

出：馬來西亞大約十分之一的兒童，曾遭受

性不當對待，且施虐者有九成是父親或繼

父。性不當對待防治議題除透過法律保障

外，Márquez-Flores、Márquez-Hernández
與 Granados-Gámez（2016）認為：兒童性

不當對待問題，應從教育角度進行預防。法

律是懲罰加害者、保護受害者，教育是培養

自我保護的意識，兩者若共同執行，可更保

障學童人身安全，免於性不當對待的夢魘。

1　係指第一作者。

此 外，Bergström、Westberg-Broström 與

Eidevald（2020）亦提及：對於這個嚴肅的

議題，必須以幼兒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進

而制定更合適的預防政策。

衡諸臺灣與馬來西亞的幼兒教育政

策，兩國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議題，皆

在課綱與評價標準中，蜻蜓點水地以「安

全教育」囊括，培養幼兒保護身體自主權的

意識。可惜的是，這種用心規劃幼兒性不當

對待防治的樣貌，並未詳述應有的範疇。

有關兩國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現況，

教保服務人員對此議題防治的認知為何？

如何實踐？知與行之間的差異為何？仍為

亟待探究之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首先

透過自編問卷，了解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對

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與實踐的表現情

形，接著比較兩國之間的差異，希冀能提供

兩國教保服務人員，設計此方面防治活動、

相關政策與法規編修，以及未來相關研究

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 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定義及其

相關研究

（一）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之定義

兒童性虐待（children sexual abuse, CSA） 
係指直接或間接對 18 歲以下之孩童或青少

年，做出與性有關的侵害或剝削行為，如性

騷擾、猥褻及性侵害等（Mathews & Collin-
Vézina, 2019）。而我國兒少法（2021）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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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為 12 歲以下，並於第 49 條規定：任何

人皆不可對兒童及少年，有身心虐待的行

為，包括猥褻行為或性交。並將性虐待之相

關情事，以「性不當對待」一詞代表（衛生

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本研究所指幼

兒性不當對待，係指 2 至 6 歲幼兒遭受性

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性剝削等危害幼兒

身體自主權 2 之行為；而幼兒性不當對待防

治，則指當幼兒遭遇危急狀況時，知道保護

自己的身體免於受到侵害，以及事後尋求

協助的方法。

（二）從教育觀點看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

有關臺灣幼兒園課程實施原則，教育

部（2016）於課綱指明：「維護幼兒身心健

康與安全，是幼兒園實施教保服務的首要

目標，也是幼兒學習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基

本內涵」。該課程綱要點出「幼兒身心健康

與安全」於幼兒園階段的重要性，並希冀教

保服務人員能形塑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

並由自我照顧、自我悅納、安全防護與人

際互動等四個面向，促進幼兒身心健康的

知能。其中，社會領域有關「自己」的學習

面向，提到「幼兒經由認識自己的身心需

要，…學習照顧和保護自己的身體」，更明

確指出教保服務人員在設計教學活動時，

應關注這些面向。

此外，為因應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

實施，教育部公告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以

下簡稱性平教育）教學示例（2012），將性

2　係指每個人對於自己身體的思考和感受，擁有做

決定的權利，也有保護和管理自己身體的義務（教

育部，2016）。

平教育分為三個學習面向：「自我」、「人我」

與「生活環境」，其中，自我面向包括自己的

身體部位和功能、身體特徵和成長，以及自

我的隱私權與身體界線等；人我包括自己

與他人的身體特徵，以及他人的隱私權與

身體界線等；生活環境面向，包括日常生活

中不受性別區隔的社會文化活動和資源；

針對上述面向，建構出六項性平教育課程

目標，並羅列課綱中與之對應的學習指標，

供教保服務人員設計相關活動之參考；其

中與性不當對待防治教育相關的目標與指

標為：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學習指標「身 - 中 -1-
3-4 覺察與辨別危險，保護自己的安全」、

「身 - 大 -1-3-4 覺察與辨別危險，保護自

己及他人的安全」，此處「安全」包括玩具

安全、遊戲安全、交通安全、水火 / 用電 /
用品安全、災害防治的安全、藥品安全以及

避免性騷擾等。社會領域的學習指標包含：

「社 - 小 -3-2-1 愛護自己的身體」、「社 -
中大 -3-2-1 保護自己身體的隱私部位，並

適時尋求協助」、「社 - 中大 -3-2-2 尊重他

人身體的隱私部位」。雖然課綱的內容明

確指出：幼兒應學習認識身體的界線，並

保護、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自主權，此種

概念為安全教育的範疇，幼兒性不當對待

防治的目標與內涵規範較為模糊。莊明貞

（2015）研編「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學習指

標及學習內涵建構計畫」，才將性別教育獨

立出來。

有關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學習指標及

學習內涵建構計畫（莊明貞，2015），提及

幼兒從教育歷程中，學習合宜的性別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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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認識性別、避免歧視與偏見、行事

不受性別限制、保護與尊重身體自主權等

課程目標，訂出「性別的自我了解」、「性別

的人我互動」、「性別的生活實踐」的學習

面向，以及培養幼兒「覺察與辨識」、「關

懷與尊重」、「溝通與調整」的基本能力。

以上幼兒園性平教育的相關議題，由原來

的身體動作與健康及社會領域，強調保護

與尊重的觀念，進而研編幼兒園性平教育

學習指標，將性別平等的內容獨立出來，且

明訂出學習面向與基本能力。可見性平教

育的內涵已開始向下紮根，雖然在幼兒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內容仍屬少數，但教保服

務人員對此議題，應有更明確的認知與實

踐方向。

至於教保服務人員教學原則揭櫫：「鼓

勵幼兒覺察環境中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因

素，…並維護自身安全的方式，包括保護自

己身體的方法，及尊重他人身體的態度」，

以及「教保服務人員宜善用日常生活事件進

行機會教育，讓幼兒在情境當下，學習覺察

自己的需求和動機…並鼓勵幼兒學習與表

現合宜的行為」（教育部，2016）。同時，幼

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2017）第十三條第

三點，明確規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應落

實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品德教

育以及性平教育議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1），委

託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編

制「幼兒園安全教育參考教材」，針對交通、

水域、防墜、防災、食藥及人身等六個安全

教育範疇，結合課綱設計適合 2 至 6 歲的

教材，其中「人身安全」範疇，對應目前臺灣

常見幼兒人身議題現況，分為「身體侵害」

（包含性侵害，與身體、精神、性、疏忽之

不當對待），及「失蹤走失」兩類型，每個

領域皆包含安全基本知能、課程規劃及架

構，以及教學應用等三部分，人身安全教育

基本知能，分為成人應具備的人身安全原

則（具備正確的身體意識與態度；成人照

顧者應理解幼兒發展需求，適時紓解照顧

壓力；評估發生傷害狀況及處理），與成人

引導幼兒認識身體界線與自保方法（認識

身體部位及功能；建立身體接觸的安全及

警示區；面臨危害的因應技能及表達）兩

個部份，課程規劃原則囊括：以幼兒生活

情境為導向設計課程；運用多元媒材及多

元活動進行教學；因應地區差異，發展不

同的教保活動內容；清楚課程引導邏輯與

脈絡；提供幼兒重複練習機會，增進其自保

能力；以及從幼兒園延伸至家庭及社區等

六點。其中，針對課程規劃各分齡階段，本

研究整理與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有關的學

習重點、教學目標如表 1 所示：

此外，馬來西亞評價標準中提及，學

前教育六大領域包括：「交際」、「精神、

態度和道德價值」、「人文」、「個人才能」、

「體健與美育」以及「科學與工藝」；與幼

兒性不當對待相關內容，主要於「體健與

美育」領域中呈現，體健分為體能發展與

健康護理，其中，健康護理著重個人繁衍

健康與社交教育，幼兒應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有關個人衛生、自身安全與均衡飲

食的意識，希冀幼兒可保護自己，並瞭解

照顧自身安全的重要性，與課程目標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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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實踐良好衛生習慣，鍛煉體能、提升

敏捷力和照顧自身安全。」相呼應；其中，

相關的指標於 FK5.1「在有關個人衛生和

身體健康方面，應用決策技能」，經過學

習，四歲以上幼兒能具備 FK5.1.3「認識

男女身體的各部分」、FK5.1.4「認識安全

和不安全及不舒服的觸摸」，以及 FK5.1.5
「對不安全和不舒服的觸摸說『不』」的

能力；另一指標 FK5.3「在日常生活中展

現健全的心理社交能力，並採取自我保護

的措施」，經過學習，四歲以上幼兒能具

備：FK5.3.1「說出危險事故的起源、地方

與狀況」、FK5.3.2「說出確保自身與他人

安全的正確行為」，以及 FK5.3.3「講述遇

到緊急事故時，獲取援助的方法」，五歲以

上幼兒更能獲得 FK5.3.6「針對不安全的

情況，說出應對的方法」（Kementer 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2017）。

由上可知，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相關內

容，在臺灣課綱強調「幼兒對自己身體的覺

知」，然而，教保服務實施準則僅簡單提出課

程大略範疇，未描述性不當對待防治相關內

表 1：《幼兒園人身安全教育教材》幼兒性不當對待學習重點與教學目標

年齡 學習重點 教學目標

2 至 4 歲

1. 認識身體部位及愛護自己的身體，

建立安全界線。

2. 認識「叫、跑、說」原則。

3. 外出應有成人陪同 。

身 1-1　模仿身體操控活動

語 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社 1-1　認識自己

社 1-5　探索自己與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關係

社 3-2　保護自己 
情 4-1　運用策略調節自己的情緒 

4 至 5 歲

1. 建立身體界線並保護自己。

2. 辨識情境中的危險對象，保護自己

的安全。  
3.了解並能視情境運用「叫、跑、說」

原則。 
4. 外出應有成人陪同。 

身 1-3　覺察與模仿健康行為及安全的動作 
社 1-2　覺察自己與他人內在想法的不同 
社 1-5　探索自己與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關係 
社 2-3　調整自己的行動，遵守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社 3-2　保護自己

語 2-4　看圖敘說

情 1-2　覺察與辨識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情 4-1　運用策略調節自己的情緒 

5 至 6 歲

1. 建立身體界線並保護自己。

2. 知道自己有說「不」的權利 。
3. 學習尊重他人身體的自主權 。
4. 學習如何求助。 
5. 外出應有成人陪同。 

身 1-3　覺察與模仿健康行為及安全的動作 
社 1-2　覺察自己與他人內在想法的不同

社 1-5　探索自己與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關係 
社 3-2　保護自己 
社 3-4　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情 1-2　覺察與辨識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 件的情緒

情 1-4　運用策略調節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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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課綱之社會領域，強調人與人之間尊

重與互動，對於性不當對待防治方法僅簡略

帶過。此外，馬來西亞的評價標準，則較明

確提出相關防範措施與方法。同時，在臺

灣，教保服務人員在性平的內涵與做法，

存在規範與方向，無論課綱或幼兒園性平

教育，皆提及「老師應注意自己的言行，是

否在無意間呈現性別刻板印象或偏見」，

但在性不當對待防治的相關內涵仍付之闕

如。而馬來西亞幼教工作者角色，亦未提

及相關內涵。因此，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

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與實踐情形，有待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三）從非教育觀點看幼兒性不當對待

防治

對於幼兒性不當對待，若僅單靠教育單

位擔負通報職責，恐有力猶未逮之虞。為使

防護機制更加完備，依據兒少法（2021）第

53、54 條，明確規定執行兒少福利之業務人

員，對兒少受虐需盡覺察與通報之職責，此

外，亦提出結合相關單位，提供兒少及其家

庭於生活、醫療、就學、托育等面向協助的

重要性。

同時，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21）
（以下簡稱幼照法），幼兒係指二歲以

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孩童，屬於兒少法

（2021）所稱無行為能力之人，父母或監

護人應負保護與教養之責，政府應以兒童

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該法第 49 條提到：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第九款「強

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

行為或性交」，及第十一款「拍攝或錄製暴

力、血腥、色情、猥褻、性交或其他有害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行為。此外，馬來西

亞兒童法（2017）提及：「兒童性虐待最高

可裁罰 50,000 令吉，或監禁 20 年」；「當

兒童遭受如性虐待等身體或情感傷害時，

應立即通報社會福利單位，否則亦有罰款

5,000 令吉，或監禁 2 年等處罰」。至於，

在兒童性犯罪法（Sexual offences against 
children act）（2017）也針對各項製作、販

售、出版兒童色情製品，以及性侵害等情事，

處以監禁、罰緩、鞭刑等罰則，若行為人與

受害兒童有親屬、師生、醫病等關係，或公

務人員，則加重處罰。然而，臺灣衛生福利

部保護服務司（2021b）統計，臺灣 2021上
半年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通報人數，仍達 902
人，其中，未滿 12 歲之兒童為 89人。而馬來

西亞於 2020 年，兒童遭受性不當對待的人

數，達 204,506 位（Kwan, 2021）。幼兒儘

管受到法律保護，仍無法避免性不當對待的

發生。

由上可知，由行政單位所構成之防護網

絡，以及透過法律訂定，雖可能提升幼兒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效能，但仍無法遏止相關事

件的發生。儘管已建構兒少不當對待的防護

網絡，但對於性不當對待的預防，仍心有餘

而力不足。因此，基於預防勝於治療的觀點，

除法律被動的保護，幼兒自身應提升性不當

對待防治的意識。

（四）性不當對待防治之實證研究

綜觀國內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之探

討，僅有郭葉珍（2020）以教保服務人員辨

識、教導幼兒人際性行為的觀點，提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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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亞洲地區性不當對待防治之相關

文獻，Fang 等人（2015）指出：中國 26.6%
的兒童遭受過身體虐待，並伴隨著嚴重心

理困擾，進而產生複雜的社會問題。有鑒

於此，中國教育當局開始重視幼兒性不當

對待防治的議題，例如：Jin、Chen、Jiang
與 Yu（2017）以北京 844 位小學生為對象，

發現當教師充分了解兒童性不當對待防治

內涵後，能加深學生對此議題的理解。然

而，Zhang、Chen 與  Liu（2015）調查 245
位北京幼兒園教師，儘管皆認為幼兒性不

當對待防治相當重要，卻僅有 5% 的教師

曾參與培訓，因而呈現對該議題防治知與

行的落差。

其他國外文獻顯示：教師在兒童性不

當對待防治，扮演預防與覺察的角色，而

教育單位應提供相關議題的培訓與研習，

以增加其知能，與覺知的敏感（Amédée, 
Tremblay‐Perreault, Hébert, & Cyr, 2019）。
此外，Warraitch 等人（2021）亦認為學校

是性不當對待防治的重要單位，能提供相

關防範知能，讓學生有效預防傷害。雖然

有些教師，對兒童該議題觀念仍屬保守，

感到焦慮不安，但實際參與研習課程後，認

為此議題有助於保護幼兒，也能增進教學

素養（Allen, Livingston, & Nickerson, 
2020）。同時，Gushwa、Bernier 與 Robinson
（2019）透過線上培訓課程，協助教師處理

K-12 教育中，不當行為和兒童性不當對待

問題的知能，結果發現：教師對於性不當對

待防治的概念明顯提升。上述文獻強調，教

師對該議題的接受程度與認知，影響兒童

性不當對待防治的成效。

工作者面對幼兒性的問題時，應以開放態

度，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有關其他性不

當對待防治的教育研究，多以國小高年級

以上至高中職為對象，且以性侵害為議題，

例如：劉文英（2014）以 15 位智能障礙高

職女學生，透過知識性課程與實境訓練，提

升性不當對待防治技巧。黃馨慧與黃蘭媖

（2009）以 488 位國小高年級學童為對象，

發現家庭教養態度、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人

身安全教育，皆能有效預測性不當對待防

治的覺察與辨識。由上述文獻可知：國內校

園對性不當對待防治的相關論述，無論從

教師或學生的角度，都強調性概念與自我

保護的認知，為防範性不當對待的重要因

素。然而，文獻未清楚呈現其內涵，以教保

服務人員為對象更付之闕如，因此，有必要

再進一步探究。

馬來西亞在性教育與性不當對待防治

的研究，多以青少年為對象，例如：Mutalip
與 Mohamed（2012）指出：馬來西亞政府極

力推動性教育，49.3% 的學生同意性教育能

為社會風氣帶來正向影響。但約 90% 的人

從未在學校接受任何性教育，而且多數教師

在性教育的知識有誤，導致學生學習動機低

迷（Talib, Mamat, Ibrahim, & Mohamad, 
2012）。儘管馬來西亞仍有非營利組織進行

性不當對待防治的宣導，參與學生雖有正確

的性觀念，以及自我保護技巧，但受到當地

傳統觀念、宗教影響，相關宣導仍無法普及

全國各地（Weatherley et al., 2012），因此

當地教育單位，無法彰顯性不當對待防治的

功能，教師在性方面的觀念與資訊，亦亟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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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況而言，教師對兒童性不當對待

的知能普遍不足，從 Márquez-Flores 等人

（2016）透過問卷調查 450 位教師對兒童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知識：半數以上的教師，從

未受過教育培訓，以致無法辨識兒童遭受

性不當對待的徵兆；教師的知能不足，顯示

培訓的必要性。再者，Al-Zboon 與 Ahmad
（2016）以 20 位約旦職前特殊教育教師為

對象，調查他們在兒童性不當對待防治的專

業知識，結果顯示：這些教師認為兒童性不

當對待的議題，是一種不可言喻的禁忌，且

對防治的專業認知程度頗低。

綜上所述，國內對於性不當對待防治

的內容，提及自身性概念，與保護的認知多

寡，是防範性不當對待的重要因素。而國外

研究則以宏觀角度，探討兒童性不當對待

的防治與影響，加以論述教師對此議題的

認知與實踐，但發現教師的認知普遍保守

與不足，缺乏體察幼兒被性不當對待跡象

的敏感度。有鑑於此，為使幼兒在成長過程

中，能獲得安全的成長環境，本研究擬從教

育的角度，了解教保服務人員在性不當對待

防治的認知與實踐情形，以做為教師未來

強化幼兒在此概念的參考。

二、 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性不當對

待防治應扮演之角色

為了解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性不當對

待防治扮演之角色，首先須了解其定義及

工作內涵。根據臺灣幼照法（2021）之定

義，教保服務人員係指各縣市教育局（處）

審核通過之園長、教師、教保員與助理教

保員。該人員所提供的教保服務，應以幼

兒為主體，遵行幼兒本位精神，秉持性別、

族群、文化平等、教保並重及尊重家長（幼

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2017）。而馬來

西亞幼教工作者，主要分成「幼兒園教師

（Preschool teacher）」、「高級幼兒園教師

（Senior preschool teacher）」、「教保機構

主管（Childcare centre supervisor）」，以及

「教保機構經營者（Childcare manager）」 
等四種，在 2020 年後，所有馬來西亞之幼教

工作者，都必須具有基礎的幼兒教育文憑，

並具備促進幼兒發展與學習、建立正向家

庭與社區關係、觀察與記錄幼兒相關資訊、

設計與實施教保活動等能力（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9）。由於本研究

實施於 2019 年，馬來西亞尚未規範教保服

務人員學經歷，且與本國之分類不盡相同，

因此，本研究所謂的教保服務人員，係指任

教於臺灣與馬來西亞，各教育單位審核通過

之教育工作者，有接任班級，並參與幼兒教

學活動者。

在幼兒教育階段，教保服務人員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國課綱指明：維護幼兒

身心健康是首要的教育目標，教保服務人員

為達成此目標，應扮演班級文化和學習情境

的經營者、幼兒生活與學習的夥伴、幼兒學

習的引導者、幼兒家庭的合作夥伴等多元

角色（教育部，2016）。而馬來西亞的教保

服務人員，則是學習的引導者、促進者、組

織者與管理者（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7）。由此可知，兩國服務人員

具多元角色，經營幼兒的生活與學習環境，

陪伴幼兒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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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

待事件，應扮演「吹哨者」的角色，對於幼

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觀念、敏銳性以及作

為，重要性可見一斑。許多法規與條例對

教保服務人員面對幼兒性不當對待事件的

處理方式及流程有詳細規範，例如：美國

幼教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 
2019）提出：「我們應熟知孩子的身心被傷

害時，所產生的各種徵兆，舉凡身體虐待、

性虐待、…，並知曉相關的通報程序。」這

些內容警惕教保服務人員應注意各種可能

徵兆，以利及早發現幼兒受虐的事實。臺灣

的兒少法（2021）第五十三條亦提及：「教

育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

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遭受性

虐待…之行為，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而馬來西亞在兒童法（2017）也規範若知

悉兒童遭受性不待對待，必須立即通報相

關單位。

為避免幼兒在校遭受性不當對待，

臺灣制定相關法規與政策，限制教保服務

人員與相關從業人員的資格，如：幼照法

（2021）第 23 條明定曾有性騷擾、性侵害、

性剝削、性霸凌，或虐待等五款傷害兒童身

心健康發展行為，或身心狀況有傷害幼兒

之虞者，皆不能在臺從事相關工作。教保服

務人員是幼兒在學校接觸的第一線人員，

其身心素質備受重視。為避免「狼師」出現

在校園中，除訂定聘任相關規範，幼照法

第 46 條亦祭出相關罰則以約束其行為，針

對體罰、性騷擾及不當管教，以連帶方式，

處罰負責人或其他服務人員六千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公布行為人之姓名

及機構名稱，希望能有效遏止類似情事發

生。此外，幼兒園階段的學童，係屬未滿 7
歲之無行為能力者，行為人將被論以刑法

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加重違反

意願性交罪，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中華民

國刑法，2021）。馬來西亞則於刑法（2018）
376 與 377 條提及，針對未成年少女或兒

童，進行性侵與猥褻行為者，處以 3 年以上

30 年以下的監禁與鞭刑。相關罰則皆以保

護幼兒為出發點，希冀以矯治方式，降低行

為人犯罪的動機。

由上可知：服務人員對幼兒安全扮演著

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影響幼兒人身安全

的性不當對待防治議題，於情、理、法都被社

會高標準檢視。因此，有必要了解教保服務

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與實踐的

表現情形。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一）初擬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為自編問卷，

為使問卷內容符應幼教現場現況，於編撰問

卷前，參考相關文獻，並因本研究之議題涉

及教育與社會兩大範疇，經家扶中心社工推

薦，首先訪談在職教保服務人員與保姆各一

位，接著以 2 位臺灣、4 位馬來西亞學術與

實務工作者進行專家審核以建立專家效度，

形成預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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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預試

本研究之預試對象為臺灣與馬來西亞

兩國教保人員共 103 位。台灣部份含北部

（臺北、基隆、桃園、新竹、宜蘭）15 位、中

部（苗栗、彰化、雲林、臺中、南投）11 位、

南部（嘉義、臺南、高雄、屏東、澎湖）12 位、

及東部（花蓮、臺東）13 位；馬來西亞則含

北馬 13 位、中馬 10 位、南馬 15 位、東馬

15 位。總計針對臺灣地區 51 位、馬來西亞

地區 53 位教保服務人員進行施測。

（三）正式問卷施測

本研究正式施測對象為臺灣與馬來西

亞教保服務人員，以網路問卷方式抽取臺

灣 481 位（北部 116 位、中部 124 位、南部

123 位、東部 118 位），馬來西亞 363 位（北

馬 83 位、中馬 85 位、南馬 118 位、東馬 77
位），兩國共計 844 位進行施測，有效問卷

824 份（臺灣 471 份，馬來西亞 353 份），

有效率 97.6%。臺灣教保服務人員平均年

齡為 42.2 歲，平均年資為 15.3 年；馬來西

亞教保服務人員平均年齡為 37.4 歲，平均

年資為 10.5 年；兩國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平

均年齡為 40.1 歲，平均年資為 13.2 年。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研究者依據

相關文獻與訪談內容，自編「臺灣與馬來

西亞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

認知與實踐問卷」，共編製 24 題，每題皆

含認知與實踐兩個向度，為李克特氏四點

量表；認知分為「非常重要」、「重要」、「不

重要」、「非常不重要」四選項，計分分別

為 4、3、2、1。實踐分為「完全達成」、「一

半以上達成」、「一半以下達成」、「完全沒

達成」四選項，計分分別為 4、3、2、1，本

問卷無反向計分題。認知分數越高，表示

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越

重要，反之亦然。同樣，實踐分數越高，表

示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達

成率越高，反之則越低。

預試問卷共 24 題，刪題標準為：（一）

題目─總分相關法之相關係數未達  .4；
（二）信度之修正項目總相關未達  .4；（三）

因素分析共同萃取值未達  .2，若符合上

述三者任一條件則予以刪除。預試題項

24 題皆高於三項標準，故予以全數保留，

成為正式問卷題項。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

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與實踐問卷中，

Cronbach α值分別為  .960、 .971。由此

可知，本研究的預試問卷信度良好。

正式問卷共 24 題，經因素分析分為三

個因素，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分為：處理方

式（指教保服務人員認知幼兒若遭受性不當

對待，其處理方式的重要性），題目編號為：

第 14 至 24 題，共計 11 題；防範方法（指教

保服務人員認知幼兒性不當對待防範方法

的重要性），題目編號為第 7 題與第 9 至 13
題，共計 6 題；覺察與辨識（指教保服務人

員認知幼兒對身體自主界線，以及覺察性不

當對待行為與內涵的重要性），題目編號為

第 1 至 6 題及第 8 題，共計 7 題。

性不當對待防治實踐分為：處理方式

（指教保服務人員評估自身能否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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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性不當對待事件），題目編號為第 14
至 24 題，共計 11 題；防範方法（指教保服

務人員評估自身能否實施幼兒性不當對待

防範方法之相關內容），題目編號為第 1、2、
7 題與第 9 至 13 題，共計 8 題；覺察與辨識

（指教保服務人員評估自身能否實施幼兒

對身體自主界線，以及覺察性不當對待行

為與內涵之相關內容），題目編號為第 3 至

6 題與第 8 題，共計 5 題。性不當對待認知

與實踐內容皆分為三個向度，除認知與實踐

的處理方式題目相同，其餘題目略有更換，

其中，在認知的覺察與辨識第 1 題、第 2 題，

在實踐部分屬於防範方法。

正式問卷之信度，使用內部一致性信度

與折半信度進行檢測，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

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與實踐包括「處理

方式」、「防範方法」、「覺察與辨識」三個

因素，其中，認知因素及總分的 Cronbach 
α 值 分 別 為 .967、 .908、 .919、 .964；
實踐因素及總分的 Cronbach α值分別

為 .973、 .945、 .919、 .971，由此可知：

本研究的正式問卷信度良好。另外，本問卷

有 24 題，認知部分，折半信度兩個分測驗

的 Cronbach α值分別為 .937、 .961，等

長的 Spearman-Brown 係數為 .828；實踐

部分，折半信度兩個分測驗的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 .952、 .971，等長的 Spearman-
Brown 係數為 .827。經由兩種信度檢測，可

知本問卷具備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效度分析包括：內容效度、建

構效度、聚歛效度與區分效度四種。在內

容效度部分，編製題目時，對在職教保服務

人員與保姆各一位進行訪談，並以此內容

做為初擬問卷架構，經 6 位臺灣與馬來西

亞幼兒教育相關科系學術與實務工作者進

行審核，結果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在建構

效度部分，採用主成分分析，選取特徵值大

於 1 的因子，以直接斜交法進行因素分析，

24 題全數保留。在認知部分，「處理方式」、

「防範方法」、「覺察與辨識」三個因素之

解 釋 變 異量，分 別 為 56.11%、10.67%、

6.14%，解釋總變異量為 73.12%；在實踐

方面，「處理方式」、「防範方法」、「覺察

與辨識」三個因素之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60.56%、11.35%、5.73%，解釋總變異量為

77.64%。由此可知，本問卷具有良好的建

構效度。在聚歛效度部分，分測驗經相關分

析，發現認知三個分測驗與本問卷間的相

關係數介於 .842 ~ .904 之間，實踐部份相

關係數介於 .831 ~ .917 之間，顯示本問卷

具有良好的聚斂效度。在區分效度部分，分

測驗經相關分析，發現認知三個分測驗彼

此間的相關係數介於 .593 ~ .704 之間，實

踐部分相關係數介於 .640 ~ .738 之間，顯

示本問卷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整體而言，

本問卷效度頗佳。

三、 實施程序

本研究首先蒐集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

資料，包括郭靜晃（2016）兒童健康與安全；

楊金寶與尹亭雲（2015a、2015b）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健康安全實用手冊（上冊）與

（下冊），並根據文獻擬定訪談大綱。為獲

取可靠之問卷資料，本研究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訪談擁有 16 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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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姆，以及某國小附幼教保服務人員各一

位，作為初擬問卷編撰之參考，並於 2020
年 2 月 17 日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委請兩

位臺灣幼教系教授，以及馬來西亞三位幼

教相關科系之講師，與一位幼兒園現職院

長 3，進行專家審核。根據專家給予的意見

編擬為預試問卷，並請馬來西亞當地熟悉

學前教育議題之教師，將問卷編譯為英語

與簡體中文版本。編譯完成後，進行中英語

交叉比對，以確認中英文兩個版本概念表

達的一致性。並於 2020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29 日，抽取 51 位臺灣與 53 位馬來西亞教

保服務人員，以網路進行問卷施測，回收後

經分析成為正式問卷，接著，於 2020 年 4
月 3 日至 5 月 1 日，抽取臺灣 481 位教保服

務人員、2020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1日馬來西

亞 363 位教保服務人員進行施測。最後，訪

談 2 位臺灣與 2 位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

以探究其對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與實踐

表現情形，與兩者落差的可能原因。

四、 資料處理

以任教國家為自變項；三種教保服務人

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與實踐向度

（處理方式、防範方法、覺察與辨識）為依

變項，首先進行平均數分析與各題項資料排

序，接著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以了解兩國教

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與

實踐的差異。

3　馬來西亞幼兒園院長，等同於臺灣幼兒園園長。

肆、結果與討論

一、 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

待防治認知的表現情形

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

防治認知的表現中，臺灣教保服務人員認為

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重要的程度，其平均數

介於 3.45 至 3.84 之間。其中，最高分亦即認

為最重要的三題依序為：第 3 題「教保服務

人員應教導幼兒辨別身體觸碰的界線（M = 
3.84；SD = .38）」、第 15 題「教保服務人員

發現幼兒疑似遭受性不當對待時，應立即依

法通報處理（M = 3.83；SD = .35）」，以及第

23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在身體部位

的性不當對待防治概念（如：不給他人觀看

或碰觸私密部位）（M = 3.83；SD = .37）」；
最低分亦即認為最不重要的三題由低至高分

別為：第 7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了

解性器官的名稱（M = 3.45；SD = .61）」、第

13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若被性不

當對待時，應詳細說明事情發生的細節（M 
= 3.46；SD = .60）」，以及第 12 題「教保服

務人員應讓幼兒透過角色扮演，以學習抵

抗性不當對待的正確方法（M = 3.46；SD = 
.66）」。

由上述可知：臺灣教保服務人員認

為：幼兒性不當對待事件處理的流程是重

要的，原因應與兒少法（2021）第五十三

條：「教育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

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

少年遭受性虐待…之行為，應立即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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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時」的規範有關。同時，對於基

本的身體保護教育，如：教導幼兒辨識身

體的界線，拒絕他人觸碰身體、觀看私密

部位等，臺灣教保服務人員對該議題的認

知分數較高，因第 15 與 23 題所教導的概

念，與課綱（2016）社會領域中，社 -3-2
保護自己的課程目標內涵雷同。此外，最

低分的三題內涵，皆針對教育內容，因課

綱強調身體自主權的建立，無直接針對幼

教性教育知內涵，幼兒階段是否要提供較

為完整的性教育，也持續為社會大眾所關

注的重要議題，然傳統、社會文化、宗教、

教育、醫學等，各領域觀點各異，導致教

保服務人員對此部分的認知，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響。

而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幼兒

性不當對待防治重要的程度，其平均數介

於 3.33 至 3.62 之間。其中，最高分亦即認

為最重要的前三題依序為：第 23 題「教保

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在身體部位的性不當

對待防治概念（如：不給他人觀看或碰觸私

密部位）（M = 3.62；SD = .55）」、第 15 題

「教保服務人員發現幼兒疑似遭受性不當

對待時，應立即依法通報處理（M = 3.62；

SD = .53）」，以及第 22 題「教保服務人員

發現幼兒出現疑似被性不當對待的徵兆時

（如：常想著性、退縮、陰部流血或瘀傷），

應依法通報處理（M = 3.60；SD = .55）」；
最低分亦即認為最不重要的三題，由低至

高分別為：第 7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

幼兒了解性器官的名稱（M = 3.33；SD = 
.65）」、第 12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讓幼兒

透過角色扮演，以學習抵抗性不當對待的

正確方法（M = 3.35；SD = .64）」以及第

11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透過示範，教導幼

兒抵抗被人性不當對待的方式（M = 3.40；

SD = .62）」。

由上述可知，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

重視教導幼兒自我保護，以及辨別性不當對

待徵兆與通報流程，重視的原因與兒童法

（2017）規範有關；而對於性教育的內容與

方法，則與學前教育之評價標準（2017）對

應，呈現相關防範措施與方法，然而，由於評

價標準於 2017 年公告，並希冀於 2030 年前，

完成馬來西亞學前教育之藍圖，本研究時間

為 2019 年，該評價標準尚屬起步階段，儘管

有關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內容，較臺灣具體，

但認知程度仍略低。

同時檢視兩國教保服務人員認為幼兒

性不當對待防治的重要程度，其平均數介

於 3.40 至 3.74 之間。其中，最高分亦即認

為最重要的前三題依序為：第 23 題「教保

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在身體部位的性不當

對待防治概念（如：不給他人觀看或碰觸

私密部位）（M  = 3.74；SD  = .47）」、第

15 題「教保服務人員發現幼兒疑似遭受性

不當對待時，應立即依法通報處理（M  = 
3.74；SD  = .45）」，以及第 22 題「教保服

務人員發現幼兒出現疑似被性不當對待的

徵兆時（如：常想著性、退縮、陰部流血或

瘀傷），應依法通報處理（M  = 3.72；SD  = 
.47）」；最低分亦即認為最不重要三題，由

低至高分別為：第 7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

教導幼兒了解性器官的名稱（M  = 3.40；

SD  = .63）」、第 12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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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透過角色扮演，以學習抵抗性不當對

待的正確方法（M = 3.41；SD = .65）」，以

及第 13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若被

性不當對待時，應詳細說明事情發生的細

節（M = 3.45；SD = .60）」。

由上述可知：兩國教保服務人員，認為

第 15 題及第 23 題與幼兒性不當對待通報相

關之議題較為重要，但對第 7 題與第 12 題

教導幼兒性器官名稱與透過模擬方式，進行

性不當對待防治演練的方式之平均數略低。

探究其原因，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在養成的過

程中，勢必學習相關事件通報流程，讓教保

服務人員能有基本概念與態度，至於對性不

當對待防治的細節，則與 Zhang 等人（2015）
所提的結果相同：顯現教師對此議題的看法

仍相對保守。

至於兩國在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上的

差異，經 t 檢定後發現，臺灣（N = 471）與

馬來西亞（N = 353）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在性

不當對待防治認知之三個因素─處理方式、

防範方法、覺察與辨識─及總分差異均達

顯著水準（p < .05）：防範方法 t 值為 2.11，
其他因素介於 6.57 ~ 7.54 間（詳參表 2），
且臺灣教保服務人員之性不當對待防治認

知的處理方式（M = 41.57）、防範方法（M 
= 20.81）、覺察與辨識（M = 26.19）及總分

（M = 88.57）之平均數，皆高於馬來西亞

教保服務人員之處理方式（M = 39.29）、
防範方法（M = 20.35）、覺察與辨識（M = 
24.65），以及總分（M = 84.29）。

基於以上的平均數差異比較，可見臺

灣的教保服務人員在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

表現上顯著高於馬來西亞，原因在於馬來

西亞無論幼教或性教育的推廣，仍屬起步

階段。同時，馬來西亞憲法（1963）第 160
條，規範馬來人皆須信奉伊斯蘭教。而根據

表 2：台灣與馬來西亞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侵害防治教育認知的 t 檢定

                內容

   因素            
自變項 N M SD t 值

處理方式
台灣 471 41.57 3.76

7.15***
馬來西亞 353 39.29 5.38

防範方法
台灣 471 20.81 3.09

2.11*
馬來西亞 353 20.35 3.14

覺察與辨識
台灣 471 26.19 2.60

7.54***
馬來西亞 353 24.65 3.27

總分
台灣 471 88.57 7.91

6.57***
馬來西亞 353 84.29 10.80

* p  <  .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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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ley 等人（2012）發現，馬來西亞

的風俗民情與伊斯蘭教信仰，導致性觀念

趨於保守。在評價標準（2017），「精神、態

度與道德價值」領域中，規範每週至少實施

120 分鐘伊斯蘭教教義宣導或道德教育課

程，以此方式培育幼兒正向、良善的價值觀，

其中 PM6.0「尊重」強調對他人與自己的尊

重，而非直接以外顯的性教育方式呈現。

二、 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

待防治實踐的表現情形

本研究針對臺灣與馬來西亞兩國進行

比較，發現臺灣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

當對待防治的達成率，其平均數介於 2.98
至 3.64 之間。其中，最高分亦即達成率最高

的前三題依序為：第 23 題「教保服務人員

應教導幼兒在身體部位的性不當對待防治

概念（如：不給他人觀看或碰觸私密部位）

（M = 3.64；SD = .56）」、第 3 題「教保服

務人員應教導幼兒辨別身體觸碰的界線（M 
= 3.60；SD = .57）」，以及第 20 題「幼兒若

發生性不當對待事件，教保服務人員應謹守

保密原則（M = 3.57；SD = .74）」；最低分

亦即達成率最低的三題，由低至高分別為：

第 13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若被

性不當對待時，應詳細說明事情發生的細

節（M = 2.98；SD = .84）」、第 12 題「教保

服務人員應讓幼兒透過角色扮演，以學習抵

抗性不當對待的正確方法（M = 2.98；SD 
= .88）」，以及第 9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

導幼兒認識被性不當對待的可能方式（M = 
2.99；SD = .86）」。

對於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實踐，臺

灣教保服務人員在教導幼兒不讓他人觀看

私密部位、以及辨別身體界線，兩個部份

的認知與實踐基本一致，但在實踐部分，更

能做到對幼兒遭受性不當對待事件的保密

原則，此原因應與近年臺灣注重教保專業倫

理課程實施有關。並且，在幼兒園教保專業

人員工作倫理守則（2013）中，即提到：「我

們應該尊重幼兒及其家庭的隱私…」，顯示

對幼兒隱私、資訊保密的注重。中華民國幼兒

教育專業倫理守則（2006）也提到：「我們應

熟悉幼兒被虐待和被忽略的徵兆，…，掌握

有確切的證據時，應向主管機構通報。」更加

強教保服務人員對此議題的實踐力。最低分

的三題，針對幼兒面對性不當對待教學方法

的實踐，與認知基本一致，研究者進一步以

訪談方式了解教保服務人員對教導幼兒性不

當對待防治方式的概念，發現教保服務人員

認為：雖肯定性不當對待防治的重要性，但

與其他教學活動相較，其必要性較低，認為

幼兒僅需認識較為基礎的概念即可。同時，

教保服務人員無法拿捏該議題教育內容的

尺度，原因為師資培育過程並無類似的課

程與研習，不知從何教起，亦擔心實施後對

親師交流的負面效應，因此，採取較保守

的方式進行課程。

此外，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達成率，其平均數介於 2.89
至 3.36 之間。其中，最高分亦即達成率最高

的前三題依序為：第 23 題「教保服務人員

應教導幼兒在身體部位的性不當對待防治

概念（如：不給他人觀看或碰觸私密部位）

（M = 3.36；SD = .77）」、第 20 題「幼兒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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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性不當對待事件，教保服務人員應謹

守保密原則（M = 3.32；SD = .85）」，以及

第 15 題「教保服務人員發現幼兒疑似遭受

性不當對待時，應立即依法通報處理（M = 
3.32；SD = .82）」；最低分亦即達成率最低

的三題，由低至高分別為：第 12 題「教保服

務人員應讓幼兒透過角色扮演，以學習抵抗

性不當對待的正確方法（M = 2.89；SD = 
.86）」、第 11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透過示範，

教導幼兒抵抗被人性不當對待的方式（M = 
2.93；SD = .86）」，以及第 10 題「教保服務

人員應教導幼兒認識性不當對待的可能情

境（M = 2.95；SD = .83）」。由上述結果發

現：馬來西亞平均數略低於臺灣，但範圍差

異不大，原因可能無論是評價標準（2017），
或對其未來展望（2019），皆處於起步階段，

但也可看出其教保服務人員的素質，在相關

規範敦促下逐步提升，同時亦帶起幼兒性不

當對待防治的實踐程度。

同時檢視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達成情形，其平均數介於

2.94 至 3.52 之間。其中，最高分亦即達成率

最高的前三題依序為第 23 題：「教保服務

人員應教導幼兒在身體部位的性不當對待

防治概念（如：不給他人觀看或碰觸私密部

位）（M = 3.52；SD = .67）」、第 20 題「幼

兒若發生性不當對待事件，教保服務人員應

謹守保密原則（M = 3.46；SD = .80）」，以

及第 3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辨別身

體觸碰的界線（M = 3.43；SD = .69）」；最

低分亦即達成率最低的三題，由低至高分別

為：第 12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讓幼兒透過

角色扮演，以學習抵抗性不當對待的正確方

法（M = 2.94；SD = .88）」、第 11 題「教保

服務人員應透過示範，教導幼兒抵抗被人性

不當對待的方式（M = 2.97；SD = .88）」，
以及第 13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導幼兒

若被性不當對待時，應詳細說明事情發生的

細節（M = 2.98；SD = .85）」。

由上述可知：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對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實踐，較能做到教導幼兒

保護身體私密部位，以及性不當對待事件

處理的保密原則。我國師資培育目前已將

教保專業倫理課程列入必修，只要有涉及

與幼兒互動的內容，都會強調重視隱私權、

肖像權、與保密原則；馬來西亞部分，因教

育、經濟程度上的差異，僅有部分都市地

區性教育啟蒙較早，因此，少數教保服務

人員有此概念；其餘多數地區由於經濟文

化及種族因素，性教育部分多為家庭自行

教育，且馬來人因伊斯蘭教、文化等因素，

對穆斯林有諸多規範，導致性教育相對保

守。但在學前教育未來展望藍圖（2019）
之規範下，教保服務人員須取得相關專業

文憑，教育訓練亦大張旗鼓，使其素質提

升，導致此現象正逐漸改善，對上述內容

較易實踐。而有關透過角色扮演教導幼兒

自我保護的方式，以及在事件發生時，請

幼兒詳述細節的部份，無論是臺灣或馬來

西亞的教保服務人員，在實踐上較無法達

成。其原因除了與 Al-Zboon 與 Ahmad
（2016）、Márquez-Flores 等人（2016），
以及 Zhang 等人（2015）所提，教師對性

不當對待防治的觀念仍有待加強。導致無

法拿捏教育內容的尺度，對於該議題的實

踐，評估標準可能因個人有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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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性不當對待防治實踐的差異，t 檢

定結果發現，臺灣（N = 471）與馬來西亞

（N = 353）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在性不當對

待防治實踐三個因素中，除防範方法（t = 
1.34），處理方式（t  = 4.41）、覺察與辨識（t 

= 7.62）與總分（t = 4.39），皆達顯著水準（p 
< .05），且臺灣教保服務人員性不當對待防

治實踐的處理方式（M = 38.03）、防範方法

（M = 24.46）、覺察與辨識（M = 17.67）及
總分（M = 80.16），皆高於馬來西亞教保服

務人員之處理方式（M = 35.61）、防範方法

（M = 23.93）、覺察與辨識（M = 16.02），
以及總分（M = 75.56），詳見表 3。

綜觀兩國教保服務人員，無論認知或

實踐的平均數，在性不當對待防治觀念的

內容上表現較高，但在情境、細節、角色扮

演的內容相對保守。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可能為教保服務人員對性教育內容的理解

程度較低，且思想較為保守（Warraitch et 
al., 2021），同時，郭葉珍（2020）提到：教

保服務人員應能辨識幼兒性器期之表現，

與遭受性不當對待徵兆的差異，並對自我

性觀念有所覺察，確保帶給幼兒最完善，卻

又不逾矩的性知識，以降低幼兒性不當對

待的風險。

三、 教保服務人員在幼兒性不當對

待防治認知對實踐的表現情形

臺灣教保服務人員在性不當對待防治

處理方式（高分組 N = 226，M = 40.14；低

分組 N = 74，M = 32.31）、防範方法（高分

組 N =118，M = 27.38；低分組 N = 151，M = 
20.65）、覺察與辨識（高分組 N = 228，M = 
18.61；低分組 N = 105，M = 15.67）等三個

向度及總分（高分組 N = 137，M = 86.97；低

分組 N = 129，M =71.54），對實踐的差異情

表 3：台灣與馬來西亞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侵害防治教育實踐的 t 檢定

                內容

   因素            
自變項 N M SD t 值

處理方式
台灣 471 38.03 7.39

4.41***
馬來西亞 353 35.61 8.11

防範方法
台灣 471 24.46 5.65

1.34
馬來西亞 353 23.93 5.72

覺察與辨識
台灣 471 17.67 2.60

7.62***
馬來西亞 353 16.02 3.38

總分
台灣 471 80.16 13.59

4.39***
馬來西亞 353 75.56 15.8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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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經 t 考驗（t = 7.66 ~ 10.10），均達顯著

水準（p < .001），由此可知：臺灣教保服務人

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三個層面及

總分，均影響實踐結果，且意識到性不當對

待防治愈重要的教保服務人員，較能落實於

教學情境中。

此外，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在性不

當對待防治處理方式（高分組 N =120，M = 
38.79；低分組 N = 100，M = 29.02）、防範

方法（高分組 N =118，M = 27.51；低分組 N 

= 130，M = 20.42）、覺察與辨識（高分組

N = 101，M = 18.11；低分組 N = 102，M = 
13.21）等三個向度及總分（高分組 N = 96，

M = 83.90；低分組 N = 97，M = 62.53），
對實踐的差異情形，經 t 考驗（t = 8.84 ~ 
12.22），均達顯著水準（p < .001），由此可

知：馬來西亞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

待防治的認知三個層面及總分，均影響實踐

結果，且意識到性不當對待防治愈重要的教

保服務人員，較能落實於教學情境中。

至於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在性不當對待防

治處理方式（高分組 N = 346，M = 39.67；低

分組 N = 210，M = 31.61）、防範方法（高分

組 N =208，M = 27.70；低分組 N = 240，M 
= 20.19）、覺察與辨識（高分組 N = 329，M 
= 18.45；低分組 N = 228，M = 14.36）等三

個向度及總分（高分組 N = 261，M = 85.49；
低分組 N = 230，M = 67.04），對實踐的差異

情形，經 t 考驗（t = 11.99 ~ 17.47），均達顯

著水準（p < .001），由此可知：兩國教保服務

人員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三個層面

及總分，均影響實踐結果，且意識到性不當

對待防治愈重要的教保服務人員，較能落實

於教學情境中，詳參表 4。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題項在認知與實

踐的差異頗大，例如：臺灣的教保服務人

表 4：台灣與馬來西兩國亞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性侵害防治教育處理方式認知對實踐的差異

                內容

   因素            
自變項 N M SD t 值

處理方式
高分組 346 39.67 8.34

11.99***
低分組 210 31.61 7.26

防範方法
高分組 208 27.70 5.73

14.85***
低分組 240 20.19 4.85

覺察與辨識
高分組 329 18.45 2.67

17.47***
低分組 228 14.36 2.76

總分
高分組 261 85.49 15.02

14.58***
低分組 230 67.04 13.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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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第 15 題「教保服務人員發現幼兒疑

似遭受性不當對待時，應立即依法通報處

理」的認知排第 2 位，但在實踐層面降至第

11 位。探究可能原因，在於臺灣的師資培育

過程，相當重視通報的知能，每位教保服務

人員對此皆有基本的認知，但在實踐上的

經驗較少，導致分數較低，造成認知與實踐

的結果產生落差現象。至於馬來西亞的教

保服務人員，在第 7 題「教保服務人員應教

導幼兒了解性器官的名稱」的認知排最後

一位（第 24 位），但在實踐層面上升至第

17 位，其原因與當地對性的觀念較保守，導

致認知分數較低，但近年馬來西亞政府極

力推動性別教育（Mutalip & Mohamed, 
2012）與評價標準（2017），造成認知分數

低於實踐的特殊現象。

由上述可知：兩國教保服務人員，幼

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愈高，實踐程

度也愈 落實，此結果與 Warraitch 等人

（2021）指出教師在性不當對待防治認知

影響實踐的概念一致。同時，馬來西亞的

平均數略低於臺灣，其原因可能與 Talib
等人（2012）所提：馬來西亞教師對性不

當對待防治的認知不足有關。進一步了

解造成此概念認知不足的原因，可能如

Weatherley 等人（2012）發現：馬來西亞

的人文風氣，受伊斯蘭教信仰影響，進而

導致性教育成為禁忌話題。然而，若持續

漠視幼兒性不當對待的問題，可能會造成

一連串的蝴蝶效應，進而產生嚴重的社會

問 題（Bergst röm et al., 2020; Fang et 
al., 2015），而教育則針對該議題提供一

種 預防 方針，從 Amédée 等人（2019）、

Warraitch 等人（2021）、Allen 等人（2020）
以及 Gushwa 等人（2019）的研究，便可窺

視性教育的重要，可透過研習、專業社群等

方式，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對性不當對待防

治的素養。同時，無論是臺灣致力推廣性

平教育（2012），抑或馬來西亞之評價標準

（2017）與學前教育未來展望藍圖（2019），
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素質，及健全性觀

念，可看出兩國近年愈發重視性教育的內

涵。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為探討臺灣與馬來西亞教保服

務人員，在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與實

踐情形。發現兩國教保服務人員，皆重視提

供幼兒自我保護的概念，以及事件發生時的

通報流程與保密原則，並實踐於教學情境

中。然而，對於性不當對待防治的教學內容

與方法，兩國教保服務人員較無法掌握合適

的尺度，原因可能對性觀念的認知不足，相

關資料與資源較少，導致無法提升對相關

議題的知能，更遑論實踐於教學。此外，臺

灣教保服務人員於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

認知與實踐程度，皆優於馬來西亞，除兩國

對該議題資訊的開放程度不同，其社會風

氣、宗教信仰亦是造成差異的原因。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研究者背景，與跨國問卷施測

樣本取得不易，僅以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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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三種語言之網路問卷進行施測，並未翻

譯為馬來文，且未調查馬來西亞地區受測者

種族，因而可能缺少母語為馬來語之教保服

務人員樣本，產生選擇性偏差問題，無法視

為隨機抽樣。

三、 建議

（一）舉辦性不當對待防治相關講座、

研習，提供專業社群補助，與專

家學者輔導計畫 

根據研究發現，有關性不當對待防治

的認知情形影響實踐結果，欲提升實踐的

程度，須先提升認知。因此，建議教育行政

單位，可增加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講座、研習

與工作坊，並將該議題納入安全教育，例

如：臺灣每三年須完成四小時研習的範疇；

提供相關專業社群的獎勵補助制度，縣市

教育局（處）辦理跨校種子教師培力社群，

亦可獎勵校內（外）共組專業成長社群，以

提升教師自主學習意願，或聘請具備幼兒

性不當對待防治專業之學者進行輔導。此

外，目前國內雖架設「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

訊網」，並在性別平等人才庫中，羅列相關

專家學者，但少與教育現場進行專業對話，

形式化大於實質性；馬來西亞雖有 WCC
（Women’s Centre for Change）等非營

利組織，宣導性不當對待防治，但對象僅對

政府、社工與醫療機構人員進行培訓，較

少跨足教育領域。因此，建議兩國提供教保

服務人員與相關專家學者交流的平臺與機

會，以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對性不當對待防

治的認知，進而降低對性不當對待防治的

疑惑與焦慮。

（二）教育部可出版相關教師手冊、參

考資料，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教學

參考之用  

由研究可知：臺灣與馬來西亞教保服務

人員，對性不當對待防治的教學感到困難，

不知道該從何教起。本研究施測期間，臺灣

出版之性教育相關書籍與繪本，取得容易但

範圍廣闊，較少與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有直

接相關，且於教學上之運用，多需倚靠教保

服務人員自行編撰教學活動計畫，流通性不

足。此外，教保資訊網上，可查詢之相關資

訊十分珍稀，即使教保服務人員有意自行進

修、提升專業知能，但因資源匱乏而增添難

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1），委託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編制包

含六領域之「幼兒園安全教育參考教材」，

其中，《幼兒園人身安全教育教材》即針對

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教

學活動設計，與相關參考資料。雖然針對性

不當對待的教學資源內容，尚不如其他安全

教育領域豐富，但已是一大突破。馬來西亞

於此部分，可查詢到的資料相對較少，2014
年後雖有由 WCC 出版之繪本，與 2019 年

之兒童性不當對待防治教育包，但適用年齡

為國小高年級，推廣程度有限，不適合教保

服務人員選用。可見兩國皆致力於此議題在

幼兒園階段的教學運用，建議兩國教育部可

聘請專家學者，針對該議題，編撰適齡適性

的教材教法，奠基幼兒發展與生活經驗，藉

由五感探索，覺察與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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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惠兩國教保服務人員。

（三）未來相關研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臺灣與馬來西亞

教保服務人員為主，目前兩國對幼兒性不當

對待防治持續發展中，因此，未來研究可追

蹤其認知與實踐發展情形，並透過質性研

究，擴展該議題的深度與廣度。此外，亦可

加入其他國家的教保服務人員，以了解各國

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認知與實踐情形，

藉以提升對幼兒性不當對待防治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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